
 

114 年度第二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6月 25 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沈美利委員 

委  員：陳義成委員、劉潤謙委員、葉春麗委員、陳慧女委員 

二、視察日期： 

114 年 6月 13 日上午 10 時 

三、會議地點： 

該監二樓會議室 

四、機關列席人員： 

秘書、調查科長、教化科長、作業科長、戒護科長、衛生科長、總務科長 

五、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1.高雄女子監獄辦理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 

2.高雄女子監獄收容人違規舍之處遇及生活管理為何？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本小組於 114 年 6月 13 日於高雄女子監獄召開本年度之第二次視察會議。 



 

2.本次會議，就視察重點項目邀請該監相關科室進行業務執行說明。 

3.配合本季之視察重點，本小組會後至機關進行實地查看，檢視該監有關違規舍房、保護室等之設施、

違規收容人作息情形、勤務中心監視設備及工場收容人作業情況。 

4.本次實地查看無委員就視察重點項目訪談收容人。 

5.訂定下一季視察會議日期。  

六、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本季視察重點分別為「高雄女子監獄辦理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及「高雄女子監獄收容人違規

舍之處遇及生活管理為何」，另本季無受理受刑人陳情案件，視察重點該監相關科室說明如下： 

案由一：高雄女子監獄辦理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 

本視察重點，由該監作業科長說明相關業務執行情形，供委員參考。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作業科： 

1.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28、29 條遴選符合自主監外作業條件者，經陳報矯正署核備後，實施監外

作業前觀察與考核，並舉辦職前講習，於收容人外出工作前，由教輔小組成員給予詳盡解說及勉勵後

安排外出作業。 

2.出工受刑人動態管控 

(1) 實施每日電話查訪、作業場所不定時安檢及返監藥檢、酒測等。 

(2) 每月召開生活檢討會，由教輔小組成員進行相關措施宣導並了解受刑人監外所遇問題及協助解決。 

(3) 每週書寫週記及個別教誨:了解及工作心得、人際關係及家庭狀況，視其內容轉介相關人員處理。 



 

(4) 與廠商協議指派固定之工作指導人員，受刑人集中作業區域，以增加非正式監控。 

(5) 半年一次與廠商進行座談會，了解各方需求及問題解決。 

3.依受刑人作業實施辦法第 36條及外役監受刑人返家探視辦法，每 1個月辦理返家探視 1次，每週一

次辦理面對面接見，以維繫家庭情感。 

4.出工日由合約計程車行指派計程車定時定點接送受刑人，遇有交通問題隨時與本監保持聯繫。 

5.現行本監自主監外作業協力廠商共計 4家，符合出工人數 14名，分別為:松喬養護中心(4人)、如記

食品(6 人)、大隆保麗龍(4 人)、岳飛食品。5 月份符合返家探視共計 9人。 

6.派遣松喬老人養護中心之自主監外作業受刑人，需取得照顧服務員訓練課程合格結訓證書，本監每年

一次開辦「照顧服務員技能訓練班」，主要培訓長期照顧服務人力，該養成教育除可派遣養護中心自

主監外作業外，並可協助本監照護高齡或疾病收容人，出監後亦可投入相關照服工作，增加渠等出監

後謀生能力並提供社會需求之人力資源。 

案由二：高雄女子監獄收容人違規舍之處遇及生活管理為何？ 

(一)視察重點及說明： 

本視察重點，由該監戒護科長說明相關業務執行情形，供委員參考。 

(二)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 

戒護科： 

1.訂定違規舍作息時間表，並排定適當之運動及活動，如個別心理輔導、教化輔導課程及閱讀時間等。 

 平常日 假日 

上 

 

06:30-06:40 起床、點名 06:30-06:40 起床、點名 

06:40-07:50 洗漱、整理內務、早餐 06:40-07:50 盥洗、整理內務、早餐 

07:50-09:00 開封點名、服藥、整理內務 07:50-09:00 點名、服藥、整理內務 



 

午 09:00-10:00 盥洗、心得寫作 09:00-10:00 舍房休息 

10:00-11:00 個別心理輔導或教化輔導課程 10:00-11:00 閱讀時間 

11:00-11:30 舍房休息 11:00-11:30 舍房休息 

11:30-12:00 整理內務、午餐、服藥 11:30-12:00 整理內務、午餐、服藥 

下 

 

午 

12:00-13:30 午休 12:00-14:00 午休 

13:30-14:30 起床、整理內務、專書研讀 14:00-14:30 起床、整理內務 

14:30-15:30 運動時間 14:30-15:00 舍房休息 

15:30-16:30 個別心理輔導或教化輔導課程 
15:00-16:00 專書研讀 

16:00-16:30 舍房休息 

16:30-17:50 整理內務、晚餐、服藥、收封點名 16:30-17:50 整理內務、晚餐、服藥 

晚 

 

上 

17:50-18:30 閱讀時間 17:50-18:30 閱讀時間、18:20 點名 

18:30-19:00 舍房休息 18:30-19:00 舍房休息 

19:00-20:00 專書研讀 19:00-20:00 專書研讀 

20:00-21:00 洗漱、夜間 20:20 點名 20:00-21:00 洗漱、夜間 20:20 點名 

21:00 就寢 21:00 就寢 

備

註 

一、收容人教化、教誨、運動及課程依排定時間表實施。 

二、戒護人員得視收容人個案情形，予以適當之輔導，或轉介教化人員及心理師為之。 

三、除國定例假日、休息日或有特殊事由外，每日運動一小時，為維持受刑人健康，運動處所以安排於戶外為原則；必要

時，得使於室內適當處所從事運動或其他舒展身心之活動。 

 

依監獄對受刑人懲罰辦法第 18條之規定，其生活處遇管制如下： 

(1)應停止作業。 

(2)穿著指定之服制。 

(3)禁止吸菸。 

(4)禁止持有及使用電器物品。自費購買之物品，以日常生活必需品為限。 



 

2.監獄對於移入違規舍之收容人，除隨時注意其身心狀況外，其分配之飲食、物品，與其他收容人無差

別待遇，並提供其足敷使用之生活措施。 

七、視察小組詢問或建議 

案由一：高雄女子監獄辦理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辦理情形？ 

(一) 沈美利委員： 

1.計程車是否有合約、指定駕駛？ 

2.收容人遴選是否更嚴謹？ 

3.目前合作廠商已合作多久？ 

4.廠商是否有什麼場地、環境要求及限制？ 

5.是否會再增加新合作廠商？ 

(二) 葉春麗委員： 

1.符合遴選之同學參與「自主監外作業」之意願如何？ 

2.若參與「自主監外作業」人數超過上級機關要求，是否有獎勵？若「自主監外作業」人數過多，相

關戒護如何安排？ 

(三) 劉潤謙委員： 

1.外出工作會恐感染傳染病，回監後提高群聚風險，監方有什麼應對措施？ 

(四) 陳慧女委員： 

1.符合「自主監外作業」人員如何分配合作廠商？ 

案由二：高雄女子監獄收容人違規舍之處遇及生活管理為何？ 

(一) 沈美利委員： 



 

1.違規天數最少幾天？ 

2.收容人間性侵(騷擾)如何防範 

(二) 陳慧女委員： 

1.性侵(騷擾)本監之 SOP 流程為何？ 

八、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詢問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回覆 管考建議 

114  1 沈美利委員： 

勞工局至機關是來宣導

嗎？ 

調查科：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每月皆會派員蒞監辦理 1 場次就業宣

導，提供收容人就業相關資訊。 

不列追蹤 

 

114  1 沈美利委員： 

受刑人離開機關後去上勞

工局相關課程，是否有如

一般民眾一樣有補助？ 

調查科： 

經詢問勞工局，公辦職業訓練補助皆與一般民眾相同。 

不列追蹤 

114  1 沈美利委員： 

出監受刑人申請就業，是

否需要良民證？ 

調查科： 

收容人就業是否需要良民證(即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視職

業類別(如保全人員、計程車駕駛)及所應徵之公司規定而

定。 

不列追蹤 

114  1 沈美利委員： 調查科： 不列追蹤 



 

貴監過往轉介是否有遇到

什麼特殊事件？ 

目前尚無遇到特殊事件，大多數收容人出監前並未提出就

業轉介需求，接受就業轉介意願不高，即使協助轉介至各

縣市就服中心，也都以需要照顧家庭或自行找到工作等原

因結案。 

114  1 葉春麗委員： 

請提供轉介數據，並是否

有績效指標？ 

調查科： 

113 年 1 至 12 月出監收容人共計 546 名，其中申請就業轉

介者 3 名，均成功轉介給勞工局。經與勞工局聯繫後續辦

理情形，皆以暫不需要就業協助結案(需要照顧家庭或自行

找到工作)。收容人就業成功率與其本身工作意願有關，未

訂定績效指標。 

   不列追蹤 

114  1 葉春麗委員： 

轉介機制是否有幫助到更

生人？ 

調查科： 

就業轉介機制須由需求者主動提出，再依其意願協助填報

勞動署就業服務 e 點通轉介系統，由當地就服中心指派個

管員媒合更生人就業，對於有強烈就業意願之更生人是有

幫助的。 

不列追蹤 

114  1 劉潤謙委員： 

精神病患收容人出監是否

有轉介衛生局？ 

調查科： 

精神病患收容人出監由本監指派專人通報衛生局。 

不列追蹤 

114  1 劉潤謙委員： 

精神病患者於監內固定有

衛生科： 

本監有列管特定精神病患，並於出監時轉介衛生局，並由

不列追蹤 



 

在就診，出獄後是否有相

對應的措施？(醫療部分) 

所在地衛生局/所啟動相對應措施，如是否持續看診或人道

關懷。 

114  1 陳慧女委員： 

就業部分媒合後，矯正體

系是否有就業輔導人員後

續協助？ 

調查科： 

就業轉介後，勞工局會將接案情形回報機關，後續協助也

由勞工局(就服中心)辦理，矯正體系並無就業輔導人員編

制，故僅能與勞工局聯繫並追蹤就業情形。 

不列追蹤 

114 1 沈美利委員： 

監獄聘請專業保母，其薪

資經費何來？收容人是否

需要另繳費用？ 

教化科： 

本監聘請全職保育人員 1 名，平日協助攜子入監收容人照

顧幼兒，提供正確的育兒知識與技巧，經費是由中國信託

反毒教育基金會所列編年度預算項下支應，收容人在這部

分是不需繳交費用。 

不列追蹤 

114 1 葉春麗委員： 

未滿 2 歲的嬰幼兒於監內

安置於何處？其於監內 24

小時都跟隨於媽媽身邊

嗎？ 

教化科： 

有關本監未滿 2 歲的嬰幼兒，白天會隨母至保育室上各類

親職教育課程，促進幼兒身心健全發展；母親若於工場內

參與作業時，嬰幼兒則放在監方所購置的嬰兒床內(有提供

適齡繪本、玩具等)，或於協步車內，場舍主管或工場視同

作業員亦會適時給予生活照料上之協助，陪伴其玩耍與互

動。夜間幼兒則隨母回到親子舍房休息，除搭配幼兒專業

處育課程特殊設計外，原則上均是 24小時跟隨著母親。 

不列追蹤 



 

九、下一季會議時程 

    預訂 114 年 9月 26 日(五)上午 10:00。  

十、附件 

（一）114 年度第二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附件) 

（二）會議及實地視察相片 

  

會議中 檢視勤務中心監視設備 



 

  

檢視違規房設備 檢視工場作業情形 

 


